
 

無畏疫情紛擾 教師組織仍堅守崗位 
    儘管疫情當道，教師組織的服務卻從不停歇！從

2021 年末到 2022 年現在，我們兩會理監事、幹部、派出

的代表們，仍兢兢業業、孜孜不輟地協助會務推動，替現

場老師把關教育政策、爭取教師權益、反映教育現場問

題、探討相關議題。 

    而同時讓所有會員老師們最有感的，莫過於全教總

為各項議題遊說，並與各地方工會成功爭取加薪 4%及退

撫基金提撥免稅，平均一年可以多賺四萬元左右。 

    想一想，為什麼教師組織能改變教育現場？就是因

為你！隨著越來越多會員老師的加入，讓教師組織有機

會彰顯真理價值、改變不合理的事，並形成正向循環。 

    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希望看到此訊息的你，多多

替我們分享，改變很容易，就從小地方做起！  

   

 

會址：桃園市中壢區功學路 152號 2F 

電話：03-435-1688 

網站：www.tyc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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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本市教育政策或議題有興趣嗎？歡迎一起加入討論！ 

 

 

 

    依教育基本法第 10 條第 2項規定，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應設立教育審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負責主管教

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協調及評鑑等事宜。本會(教師會)

透過每學期召開一次的教育審議委員會提出建言： 

 解決蘆竹區大竹國小超收問題之建議； 

 建請通盤考量教育局補助學校交通車路線、交通局大

眾交通系統路線等； 

 建請協助特色小校發展，以利平衡區域各校學生人

數； 

 建議調升工友補助金額，由每一個人補助 22,000 元，

改為補助基本工資； 

 建請修正本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健康檢

查補助標準表，不足部分依中央規定足額補助； 

 建請修正本市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導師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 

 建請強化學校周邊交通安全，跨局整體評估轉向車流

量、路口服務水準、行人通行量、路口幾何條件等因

素，增設學校周邊行人專用時相號誌及科技執法。 

 建請本市健康檢查補助標準表之補助對象，涵蓋代理

代課教師及代理教保員(需於現職學校連續服務滿六

個月以上)，以有效增益其身心健康，提升工作效能。 

    教育審議委員會的確有助發展教育與推動各項教育

政策，然而在運作上，仍有其改進之處： 

➢ 委員會人員實際組成及比例，以真正廣納教育發展的

建言，如納入桃學產及其他意見團體； 

➢ 執行上常因資源或經費侷限而難以達成立法美意；未

來希望盡力落實會議提案，提升教育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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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研習主題 簡要內容 

111/04/16(六) 
111 年度「教保服務人員勞工意識及

教學精進研習」桃園場—線上 

➢ 勞基法相關權益、教保職場常見問題個案分析討論與諮詢 

➢ 教師/教保員甄選複試演示、口試攻略 

111/05/11(三) 

【桃園市教師會第十二屆第二次學校

教師會理事長】暨【桃學產第二屆第

一次學校支會長】聯席會議 

邀請全教總國會聯絡人羅德水老師講解新舊退撫制度改革，以及

與本會幹部探討本市教育議題 

凡報名並出席支會長會議，有機會獲得桃園→台南高鐵五折票！ 

111/06/25(六) 111 考招日程、學習歷程與大學選才 

➢ 考招已微調精進，更能銜接高中學習與大學選才； 

➢ 學習歷程檔案收集項目與方式 

➢ 大學備審資料審查作法及原則、評分標準、建議方向… 
 



       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校事會議)  

         新修正之教師法於 109 

                  年 6 月 28 日實施，新訂

定其子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中，第四條～第八條規

範了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簡稱校事會議)之組

成、調查及輔導，以處理校園中教師「不適

任」之案件。校事會議實施迄今已近兩年，

仍有部分學校、教師不甚了解，甚至濫用的

狀況，值得會員老師們多加留意。 

 

Q：若發生刑法、性平、兒少或霸凌案件，   

需召開校事會議嗎？ 

A：刑法案件依法院判決之情節輕重，移送

教評會或考核會；性平案件依學校性平會調

查；兒少事件學校應在知悉社政主管機關裁罰

後，提教評會審議；霸凌案件由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規定調查。 

 

Q：目前召開情形及頻率如何？ 

A：除知悉未通報、行為違反法令或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之情事外，進入校事會議多屬教學不

力或不能勝任工作案件(類型如右表)。一般而

言，主管機關若遇陳情專線或信箱反映的教育

意見，通常要求學校限期回覆；若學校回覆結

果不符期待，便可能要求再次回覆；萬一遇到

媒體報導或認定有爭議的投訴事件，此時大多

要求學校召開校事會議。校事會議可能讓啟

動、調查及認定有更完備的程序、更合理的流

程機制，但主管機關處理陳情模式、動輒投訴

陳情的社會氛圍，常須消耗行政團隊很大的量

能才足以勉強應對，讓學校十分頭痛。 

 

Q：對於頻繁的陳情投訴及校事會議建議？ 

A：1.投訴應有審查機制原則：主管機關    

   對於教育相關的投訴要訂定審查原則 

   (可參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要點)，讓學校有時間運作其 

   他校務，避免耗盡學校行政量能。 

2.信任學校校事會議調查結果：一旦校事

會議啟動，即依照程序完備調查及審議；若調查結果查無事證，應尊重信任；反之，若不當管教、體罰、教學

不力…等查證屬實，學校則依法送教評會、考核會或本市專審會處理。主管機關應該充分信任學校校事會議的

調查與審議，並減少過度行政指導，避免校事會議干擾教學現場。 

3.提供足夠經費：召開校事會議除了花費大量心力外，尚需自行籌措外聘委員經費(如從各校行政業務經費支

用)。建議國教署或市府能比照性平事件外聘委員模式，以專案經費供各校申請補助。 



 

 

    桃園市教師會成立於民國 87 年，桃園市各級學校產

業工會(桃學產)則成立於民國 107 年，兩位替教師服務、

爭取權益、改善教育環境，不遺餘力。但是很多老師可能

還是搞不太清楚，明明性質差不多，但為什麼要分兩個教

師組織團體？簡單而言，法源依據不同—依教師法成立教

師會、工會法則成立教師工會。教師籌組工會中最特別

的，當屬團體協商及政治行動。所謂團體協商，就是工會

可代表會員與雇主協商僱用條件，爭取會員福利；而政治

行動，則是透過與政治人物的互動、支持與協助，進而有

機會制定有利教師的政策和立法。 

    至於工會簽訂團體協約有甚麼好處？除了保障工會會

員勞動權益，提升勞動條件，更有助勞資關穩定與和諧，

可視為創造勞資雙赢的良性制度。團體協約法第 12 條說

明團體協約得約定下列事項： 

一、工資、工時、津貼、獎金、調動、資遣、退休、職業

災害補償、撫卹等勞動條件； 

二、企業內勞動組織之設立與利用、就業服務機構之利

用、勞資爭議調解、仲裁機構之設立及利用； 

三、團體協約之協商程序、協商資料之提供、團體協約之適用範圍、有效期間及和諧履行協約義務； 

四、工會之組織、運作、活動及企業設施之利用；(如代扣會費) 

五、參與企業經營與勞資合作組織之設置及利用； 

六、申訴制度、促進勞資合作、升遷、獎懲、教育訓練、安全衛生、企業福利及其他關於勞資共同遵守之事項； 

七、其他當事人間合意之事項。 

    本學期期初本市國中小校長線上會議中邀請到勞動局宣導，依據《桃園市 111 年獎勵工會及事業單位簽訂團體

協約實施計畫》，產/職業工會與事業單位(雇主團體或機關學校等)簽訂團體協約，工會及學校各別可得獎勵 1 萬元

整！受理申請期間自 111 年 3 月 1 日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歡迎各校踴躍與本會簽定團體協約！ 

◆電影研習 

    今年初原本預定舉辦的神話之鳥電影研習，因為疫情攪局而停辦。2 月 25

日《時代革命》在台灣正式公映，因著會員強力推薦，本會便籌辦了此次的電

影研習。感謝各地會員老師們及眷屬朋友無畏當日風雨趕來參加，透過這部紀

錄片，我們看到了一大群勇敢的香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甚或犧牲自己的性命，

來捍衛所謂的【正義價值】；而這也是教師組織願意積極服務老師、想方設法創

造更好的教育環境，這不也服膺了裡面的經典台詞：《So, let's be water, and find 

any possible ways to change the times.》嗎？另外，未來每年預計推出兩場電影研

習活動，請老師隨時注意我們的訊息，錯過就可惜啦！ 

 

 

 

 

◆團體協約共同好 
 


